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1日（星期二）下午14: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1月11日（星期二）9:15一9:25，9:

30一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1月11日（星期二）上午9:

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霍里山大道南段9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毛海波先生。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

易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公司总股本753,883,706股。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共401人，代表股份数合计

为 254,711,19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3.7865%。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共 5人，代表公

司股份数合计为 249,321,26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3.071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396
人，代表公司股份数合计为5,389,93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7150%。

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与宝武财务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公司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3,377,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6603％；反对

840,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5930％；弃权1,172,135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085,4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746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377,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62.6603％；反对840,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5930％；弃权1,172,13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85,4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7467％。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53,364,41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713%；

反对152,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8%；弃权1,194,535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85,4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9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043,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75.0130％；反对152,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247％；弃权 1,194,53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85,4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1623％。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柴佳欣律师、赵伟熹律师见证本次股东会并对本次股东会发表法

律意见如下：

本次股东会所审议的事项为会议通知公告中列明的事项，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

及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关于中钢天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中钢天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057 证券简称：中钢天源 公告编号：2025-054

中钢天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锦泓时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7月30日、2025 年9月8日召

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和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锦泓集团

第一期锦泓领航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锦泓集团第一期锦泓领航员

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第一期锦泓领航

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31日、2025年9月9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参与对象已于

2025年10月27日完成认购资金的缴纳。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要求，现将公司第一期锦泓领航员工持股计

划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5年11月11日收盘，公司第一期锦泓领航员工持股计划证券专户通过二级市场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买入公司股份256,900股，占公司目前股本总数的0.07%，成交均价

约为9.36元/股，成交金额为人民币2,405,799.00元（不含交易费用）。

根据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方案，公司第一期锦泓领航员工持股

计划已完成购买计划，已完成购买的公司股票将按照规定予以锁定，锁定期自本公告披露之

日起24个月。锁定期满后，一次性解锁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股票。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锦泓时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2日

证券代码：603518 证券简称：锦泓集团 公告编号：2025-067

锦泓时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一期锦泓领航员工持股计划完成股票购买的公告

阮学平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
计划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83.55%

82.97%

是□ 否√
是□ 否√

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1月11日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之

一阮学平先生有关权益变动的通知，现公告如下：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阮学平

投资者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
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不适用

3.一致行动人信息

一致行动人名称

宁波良机实业有限公司

阮立平

阮学平

宁波凝晖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投资者身份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
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
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
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
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3302825839883985□ 不适用

√ 不适用

√ 不适用

√ 91330206MA2AG0AP5A□ 不适用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铄今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
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91330206MA2AFN696F□ 不适用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5年 11月 11日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阮学平先生的通知，其于 2025年 11
月4日至2025年11月10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039.4053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为0.5747%。

本次权益变动后，阮学平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由151,100.4275万

股减少至 150,061.0222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由 83.55%减少至 82.97%，权益变动触及

1%的整数倍。具体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称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阮学平

未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宁波良机实
业有限公司

阮立平

宁波凝晖投
资管理合伙
企 业（有 限
合伙）

宁波梅山保
税港区铄今
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合计

变动前股数（万
股）

23,364.2869

97,342.5600

29,169.8117

1,223.6782

0.0907

151,100.4275

变动前比例
（%）

12.92

53.82

16.13

0.68

0.00

83.55

变动后股数（万
股）

22,324.8816

97,342.5600

29,169.8117

1,223.6782

0.0907

150,061.0222

变 动 后 比
例（%）

12.34

53.82

16.13

0.68

0.00

82.97

权益变动方式

集 中 竞 价□
大 宗 交

易 √

/

/

/

/

--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2025/11/04-
2025/11/10

/

/

/

/

--

三、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股东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本次减持事项与股

东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一致。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

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3、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4、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仍处于其大宗交易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继续

督促其严格执行减持相关规定，并根据后续持股变动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603195 证券简称：公牛集团 公告编号：2025-086

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出资人组会议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出资人组会议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出资人组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之出

资人权益调整方案》。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名称：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资人组会议

2、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1日（星期二）14:30
3、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九道10号深圳湾科技生态园10栋A座20层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结合网络

5、召集人：重整管理人深圳市正源清算事务有限公司

6、主持人：重整管理人代表郑瑞琼女士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4号一一破产重整等事项》《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37人，代表股份157,977,2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2.711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4人，代表股份 56,096,61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64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33 人，代表股份 101,880,61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6465％。

（二）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32人，代表股份27,323,91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928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0 人，代表股份 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32人，代表股份 27,323,91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281％。

（三）出席或列席本次出资人组会议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重整管理人代表及见证律师等。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出资人组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7,565,3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93％；反对411,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0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912,0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925％；反对

41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075％；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获出席本次出资人组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盛唐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王鹏、周永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出资人组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表决

程序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破产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

果以及会议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资人组会议决议；

2、广东盛唐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资人组会议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11日

证券代码：300506 证券简称：*ST名家 公告编号：2025-097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出资人组会议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002909 证券简称：集泰股份 公告编号：2025-082

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1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

11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5年11月11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3）会议召开和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开发区南翔一路62号C座一楼会议室。
（6）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邹榛夫先生。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152名，代表股

份数为163,911,20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5331%。
中小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及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143名，代表股份数为2,172,09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36%。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9名，代表股份数为 161,739,

10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9695%。
3、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43名，代表股份数为2,172,097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5636%。
4、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和列席本次会议。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列

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并通过了以下提

案：
1、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3,763,7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00％；反对

139,3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0％；弃权8,1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24,64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2115％；反对

139,35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156％；弃权8,1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29％。

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登记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3,760,1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78％；反对

142,9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2％；弃权8,1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21,04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0458％；反对

142,95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813％；弃权8,1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29％。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总数的2/3以上通过。

3、逐项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及制定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3.0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3,760,6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81％；反对

142,9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2％；弃权7,6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21,54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0688％；反对

142,95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813％；弃权7,6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99％。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总数的2/3以上通过。

3.0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3,760,6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81％；反对

142,9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2％；弃权7,6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21,54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0688％；反对

142,95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813％；弃权7,6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99％。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总数的2/3以上通过。

3.0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3,749,3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13％；反对

154,3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2％；弃权7,5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10,24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5485％；反对

154,35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062％；弃权7,5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53％。

3.0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3,760,7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82％；反对

145,9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90％；弃权4,5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21,64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0734％；反对

145,95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195％；弃权4,5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72％。

3.05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3,740,57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59％；反对

161,1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83％；弃权9,5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01,47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1447％；反对

161,12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179％；弃权9,5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74％。

3.06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3,747,47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01％；反对

154,3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2％；弃权9,372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08,37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4624％；反对

154,35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062％；弃权9,372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15％。

3.07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决策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3,759,37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74％；反对

142,9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2％；弃权8,872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20,27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0102％；反对

142,95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813％；弃权8,872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85％。

3.08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

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3,737,87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43％；反对

155,9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1％；弃权17,372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98,77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0204％；反对

155,95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798％；弃权 17,372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98％。

3.09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外部董事津贴管理办

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3,736,87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36％；反对
155,9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1％；弃权18,372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97,77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9743％；反对

155,95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798％；弃权 18,372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458％。

3.10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离职管理制
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3,754,87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46％；反对

145,9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90％；弃权10,372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15,77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8030％；反对

145,95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7195％；弃权 10,372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75％。

3.11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资助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3,761,77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88％；反对

140,5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7％；弃权8,872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22,67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1207％；反对

140,55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708％；弃权8,872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85％。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陈平、冯彩玉

3、结论性意见：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

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项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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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不再设立监事会并选举职工代表

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全体监事离任情况

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0月2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

十四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25年11月11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登记的议案》；于 2025年 11月 11日召开

2025年第三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免除程超先生职工代表监事职务。根据修订后的《公

司章程》，公司不再设立监事会，据此，监事会主席刘金明先生、非职工代表监事周雅蔓女士、

职工代表监事程超先生的监事职务相应免除。

刘金明先生、周雅蔓女士、程超先生原定任期至 2027年 6月 24日届满，离任后刘金明先

生、程超先生将继续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周雅蔓女士将不再担任公司或控股子公司的任何

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金明先生、程超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周雅蔓女士直接持有公

司股份122,282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0.03%。离任后，周雅蔓女士直接持有的公司

股份将严格遵守《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规

定。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金明先生、程超先生均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周雅

蔓女士已披露的公开承诺事项均正常履行，不存在超期未履行完毕及违反承诺的情形，其离

任后将继续履行相关承诺。

公司对刘金明先生、周雅蔓女士、程超先生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促进公司持续、

稳定、健康发展，公司对各位监事作出的贡献致以衷心感谢！

二、选举职工代表董事情况

公司于2025年11月11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

章程〉并办理工商登记的议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有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修订后的《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公司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选举吕

荣华女士（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任期自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通过

之日起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吕荣华女士当选职工董事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三、备查文件

1、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3、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4、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职工代表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附件：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吕荣华女士，中国国籍，出生于1987年10月，本科学历，中级经济师。2006年9月至2010
年6月就读于湖北大学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2014年3月至2017年12月就读于华南理工

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获项目管理领域工程硕士学位。2010年至今就职于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历任研发助理工程师、研发中心主任助理、研发管理部经理、职工代表监事。现任公

司客户服务部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吕荣华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规定的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

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亦未曾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

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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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高管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交易价格连续2个交易日（2025年 11月

10日、2025年11月11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1.1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规则》等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公司核实相关情况的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实，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不存在内外部经营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形；

3. 近期公共媒体未报道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

信息；

4. 经核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

司股票的行为；

5.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其他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

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

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 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 公司业务未来可能面临行业政策以及市场环境等不确定因素影响，可能存在行业周

期、应收账款回款、市场竞争等风险，对公司未来业绩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3、公司子公司山东孚日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孚日新能源”）于2021年投资建

设了锂电池电解液添加剂项目，2025年前三季度孚日新能源营业收入16839.81万元，同比上

涨47.78%；净利润亏损3032万元。由于下游锂电行业的恢复仍面临着不确定性，孚日新能源

仍然面临亏损的风险。

4.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

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

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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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5年 11月 11日，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贵州安佳矿

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佳矿业）及安佳矿业矿长尹阳分别收到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贵州局

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矿安监黔煤执六罚〔2025〕48号、矿安监黔煤执六罚〔2025〕49号），

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行政处罚决定书》主要内容

违法事实：11605采煤工作面采空区范围不清、积水情况不明，未进行综合探查，对比煤

矿提供的2025年10月份的采掘工程平面图和2021年9月份的采掘工程平面图，2025年采掘

工程平面图中11605采空区走向长度比2021年的采掘工程平面图中缩短了320m，煤矿未对

11605采煤工作面实际采空区范围、积水情况进行综合探查，受 11605采空区积水威胁的

11607采煤工作面正在组织回采作业。以上事实违反了《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第三十六条第

七项；《煤矿地质工作细则》第二十二条；《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第九条第一项的规定，

依据《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决定给予以下行政处罚：责令煤矿停产整顿3

日（整顿煤矿管理团队思想认识和作风建设，加强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培训学习，完善防治水管

理工作）、处人民币柒拾万元整的罚款（￥700,000.00）。对矿长尹阳处人民币肆万元整的罚款

（￥40,000.00）。

二、本次处罚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安佳矿业收到本次处罚决定后将按要求尽快全部整改完毕，本次处罚不会对安佳矿业生

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将督促安佳矿业严格遵守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持续加强安全生产

管理。

公司将持续关注后续进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有关信息均以

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信息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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